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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1842~1922）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

山人、罗浮待鹤人等。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清末早期维新

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

家和著名商人。他曾充当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

办，并捐得道员衔。1880 年受李鸿章委派为上海机器织布局

总办，后历任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会
办，汉阳铁厂总办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职；创办了和

投资于不少贸易、金融、航运、工矿等企业。郑观应在经营近

代工商业的同时，又勤于著述。其代表性著作主要有《易

言》、《盛世危言》、《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等。现代学者夏东元

编《郑观应集》（上下册） 是研究其法律思想的主要参考资

料。诚如夏东元先生所言，郑观应的思想核心是“富强救

国”。[1](P1)他的法律思想也是紧紧围绕着这一中心展开的，本

文拟就此作一粗浅的论述。
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法观

郑观应鉴于洋务派办的“洋务新政”也未能使中国真正

走上“自强”振兴之路，中国依旧贫穷落后；西方列强更加贪

婪的侵略和掠夺，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

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进一步加深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危

机。郑观应对当时中国时弊的认识是比较全面和深刻的，他

说：“我中国之病，其源在于学非所用，遇事推委；其流在于

粉饰徇私，见利侵权。自南败于法，北败于日，于是兵力之

弱，军械之窳，府库之空，学校之陋，吏治之坏，工商之衰，民

心之涣，向之以上下相蒙者，至此予人以共见。”这一切使郑

观应深切地认识到，中国要想真正走上富强振兴之路，要想

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变法自强”。郑观应指出：“千

古无不敝之政，亦无不变之法”。面对“外患循生，内忧叠起”
的时局，“株守成法，不思变通，以此而言富强，是欲南辕而

北其辙耳，其何裨乎！”[1](P301)郑观应的变法观，虽不无西方资

产阶级政治法律学说的影响，但更主要的则是他所谓的“道

器论”。大体说来，他所谓的“道”是指“中国自伏羲、神农、黄

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列圣相传之大道，而孔子述之

以教天下万世者也”，就是孔子之道或曰孔孟之道，亦即占

据封建正统地位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

所谓的“器”系指气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
电学等 ，即西方的工艺科技以至政法制度。郑观应撰有

“道器”论专文。在他自编《盛世危言》一书时，将“道器”列为

首篇，作为该书的总纲及其他各篇的指导思想。他在“凡例”
一文中解释何以首列“道器”说：“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

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1](P240)

郑观应通过解释孔子的“由博返约”，来说明孔孟之道

的优越性和道器相通及假器以通道的必然性。他认为，所谓

“博”，“器者是也”；所谓“约”，“道者是也”。“今西人由外而

归中，正所谓由博返约，五方俱入中土”，这是世界各国“同

轨、同文、同伦”的开端。循此发展，“本末具，虚实备，理与数

合，物与理融，屈计数百年后，其分歧之教必寝衰，而渐入于

孔孟之正趋”，将来在全世界会实现“大一统之宏规”。郑观

应进一步从道与器互相依存、互相渗透方面来论证道器的

变通关系。他把道与器、虚与实、本与末、体与用、主与辅等

一系列对称概念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物有本末，岂不以道

为之本，器为之末乎”？在郑观应看来，道为物之本，器为物

之末。但是“道非器则无以显其用，器非道则无以资其生”，
“弥纶宇宙，涵盖古今”之道，需要通过器才能显示其作用。
所以“非举小不足以见大，非践迹不足以穷神”，“道”既是器

赖以产生的依据，所谓“物由气生，即器由道出”；“道”又是

治国、明义、兴物的依据。所谓“以道观言，而天下之君正；以

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讯

观，而万物之应备。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一

言以蔽之，道与器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统一而不容分离。即

“本末兼赅”，“体用兼备”。基于此，郑观应肯定并赞同张树

声的观点———“西人立国，具有本末”。他自己早在 1884 年

就说过：“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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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此其体；练兵、制器

机、铁路、电线等，此其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捍

格，难臻富强”。因而，郑观应明确主张中国向西方学习，要

“体用兼备”，“本末兼赅”。反对“遗其体而效其用”，更不该

“逐末而忘本”。
二、“决胜于商战”的立法观

大约从 19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郑观应逐渐形成

了维新改良思想。从强烈的爱国御侮热情出发，主张进行经

济、政治、法制等诸多方面的改革，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

益，最终达到“富强救国”的目的。郑观应从当今之世是“各

图并兼，各图利己，籍商以强国，籍兵以卫商”的时局观出

发，主张中国必须突破“重农抑商”的藩篱，树立“决胜于商

战”的立法观。郑观应指出：“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

国”。郑观应在“商战固本论”中明确提出了要“以商为战”的
深刻的“商战”思想。他说“西人壹志通商，欲益己以损人，兴

商立法则心精而力果”。“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不

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他认为资本主义列强从两条战

线上侵略中国，即有形的兵战和无形的商战。因此，就攘外

而言，兵战固然不能忽视，对商战更不能掉以轻心：“彼之谋

我，噬膏血非噬皮毛，攻资财而不攻兵阵，方且以聘盟为阴

谋，借和约为兵刃”。等到我“精华销竭，已成枯腊”时，它们

便可轻而易举地把中国侵占，完全变为其殖民地。鉴此，对

付资本主义列强商战的办法，也只能是兴商务，习商战。他

认为“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

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

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餍欲，孰得而谁何之哉？”
又有谁能奈何得了它们呢！据此，郑观应断言：“习兵战不如

习商战”，他强调“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国既

富矣，兵奚不强”？国家富强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就“绝不

敢轻发难端矣，此之谓决胜于商战”。[1]（P586- 587）
为了进行“商战”和取得“商战”的胜利，郑观应在迫切

要求振兴商务的同时，也十分强调发展本国近代工业的重

要性。他说：“商务之盛衰，不独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

之巧拙”。而为了发展近代工业，首先就要兴办机器制造业，

“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因此

“宜设专厂制造机器”。不仅如此，郑观应还把振兴商务与重

视科学技术及培养科技人才等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如他说：

“国家欲振兴商务，必先通格致、精制造；欲本国有通格致、
精制造之人，必先设立机器、技艺、格致书院以育人才。”[1](P626)

稍后，他更强调“讲究学校”，发展民族教育对促进本国工商

业和致力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意义。他说：“学校者，造就人才

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中国古代从地方到中央，学校制度

完备，故其时博学者多，成材者众；比及后世，学校之制废，

人各延师以课其子弟，穷民之子目不识丁，而蔑伦悖理之

事，因之层出不穷。“此皆学校不讲之故也。”[1](P245)今泰西各

国犹有古风，其学校规制大略相同，而德国尤为明备。郑观

应说：“夫欲制胜于人，必尽知其成法，而后能变通，而后能

克敌。”他特别强调设学、译书的重要性：“按古今中外各国，

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原本首在学校。今日本师泰西教

养之善，培育人才，居然国势振兴，我国胡可不亟力行之？一

语为之断曰：不修学校，则人才不出；不废帖括，则学校虽

立，亦徒有虚名而无实效也！”。[1](P261)因此，中国亟宜参酌中、
外成法，教育人才，文、武并重，仿日本设文部大臣，并分司

责任。[1](P267)并与冯桂芬一样，郑观应相信以中国幅员之广，

人材之众，竭其聪明才力，一定会赶上并超过西人的。[1](P248)

郑观应对“中国袭崇本抑末之旧说，从古无商政之书。
但知利权外溢，而不究其所以外溢之故；但知西法之美，而

不究西法之本源。虽日日经营商务，而商务不能兴”的现状

极为不满。他指出：“西人尚富强最重通商”，“立法定制必详

必备。在内无不尽心讲习，在外无不百计维持。”中国固不乏

聪明才智之士，惜士大夫积习太深，不肯讲习技艺，深求格

致，总以工商为谋利之事，初不屑与之为伍。其贪肥者，则遇

事必遏抑之；惟利是图者，以借端而峻剥之。于是“但有困商

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虽欲商务之兴，安可得哉？”[1](P607- 612)

郑观应主张中国应该仿效西方，设立商部以保商，制定商律

以护商。郑观应以下诗句充分表达了他的这一愿望和要求。
诗云：“富强由来在商务，商出农工须保护。商律颁行宜认

真，精其事者管商部。”[2](P1369)郑观应是从抗洋商、杜奸商、护
商本等方面来阐述制定商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他说：

“中国不重商务，不讲商律”，于是市井之徒，彼此相欺。巧者

亡逃，拙者受累，以故视集股为畏途。无怪乎不能与洋商争

衡也。况遇商务讼案，华欠洋商，则领事任意要索不止，累及

身家；洋欠华商，则领事每多偏视。于是华商或附洋行股份，

坐沾余利；或雇无赖以为保护。故欲兴商务，必先能卫国保

商，“尤必须杜奸商以防逃闭，护商本以维市面”。郑观应认

为，此类条目繁多，须延访深明商律之人，将东西洋商律参

定颁行，俾可遵循。使奸商无弊可舞，中国之利权不致外移。[1]

(P626)从维护国家主权和利权的立场出发，他还提出了采取保

护关税、海关不用洋人、裁撤厘金、允许商人自由投资、恤商

惠工等具体护商措施。郑观应也反对企业由“官办”和“官督

商办”，他曾作诗抒发自己的感慨：“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

商办势如虎，华商因此不如人，为丛驱爵成怨府”。[2](P1370)他主

张各种企业“一律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

，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于官场体统”。[1](P612)

三、“公议政事”的“议院”观
郑观应认为，中国“欲张国势”，“必自设立议院始矣”。

他指出：“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措，询谋佥同：民以为

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朝野上下，同心同德，

此所以交际邻封，有我薄人，无人薄我”。郑观应对西方的

“议院”多有赞美之词，如说：“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

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又

说：“故有议院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

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

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不过，在郑观应所设计的“议院”
里，君主仍为政府首脑，裁决军国大事，“议院”仍无独立的

立法权，也没有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凡事虽由上下议院议

定，仍奏其君裁夺”。[1](P311)即作为立法机关的议院最终还得

服从君主和君意。显然，这样的“议院”丝毫不会有损于封建

专制势力的统治，根本缺乏资产阶级分享国家政治权力的

内容，这显然与君主立宪制度是大相径庭的，它与西方资产

阶级的议会或国会等立法机关更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说它

是封建专制机构的附庸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当然，我们从

另一方面看，应当承认，它是由理论变为实践的第一步。戊

戌维新以后，郑观应提出了中国宜“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

良政治”的主张。他说：“宪法乃国家之基础”“政治关系实业

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可（下转第 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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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他又谨慎地向前迈进了一小步。
四、“万国之大和约”的“公法”观
近代中国是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强行纳入到世界体系

即国际关系之中的，但列强却不把中国当作平等的国际社

会之一员，并且借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对中国极尽欺凌和侵

损之能事。郑观应对资本主义列强籍公法条约以侵损中国

主权与利权的现状极为不满，撰有“公法”专论，阐述了他对

国际法的认识和见解。郑观应认为“公法”乃是“万国之大和

约”。它是由主权独立和平等的国家所构成的。他说：“公法

者，彼此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可相维系而不能相统属者

也。”并认为“公法”对维护国际社会秩序具有一定的作用。
因而主张中国应培养懂得“公法”的外交人才，用“公法”维
护国家的主权和利权。但郑观应针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

平等条约中的“关税协定”（税则） 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

款，以及英、美驱逐华工之令，质问列强：这“种种不合情理，

公于何有？法于何有？”因之，郑观应也认识到“公法”之遵违

与国家强弱密切相关：“虽然，公法一书久共遵守，乃仍有不

可尽守者。盖国之强弱相等，则籍公法相维持，若太强太弱，

公法未必能行也”，“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弱者必不免隐忍

受屈也。欲使“公法”为我所用 ，惟有发愤自强，以国家实

力为后盾。[1](P387- 389)

综上所述，郑观应作为近代中国的爱国思想家和商人，

围绕着“富强救国”这一思想主题，从变法的必要性和迫切

性、商战、公法、法制改革、尊重人权、发展教育以培养近代

新型人才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论述。郑观应的著作，自称大多

是“触景伤时 ，略陈利弊”之作。[1](P4)郑观应的思想，具有爱

国、务实、开放等重要的时代特征。尽管他的思想还没有形

成成熟的理论体系，但他仍不愧是积极探索中国富强与振

兴之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驱。郑观应的法律思想对资产

阶级改良派、革命派以及其后的革命家与仁人志士具有较

大的影响；对入世后的今日中国，仍具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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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规模的扩大，不但授课量逐年增加，而且随着新专业的

上马和最近许多高校采取的大类招生方式，使得新开选修

课程也迅速增加。新开专业课与传统基础课的实际工作量

（包括备课、教案、实验、考核）相差很大，一学期安排两门以

上新开课程或连续几学期安排不同新开课程，将是传统基

础课实际工作量的两倍甚至几倍，但教学时数未必增加。这

种情况在许多高校并不少见，因此这是一个授课时数所不

能反映出的潜在工作量。
从科研工作的成果形式看，项目的批复与鉴定、出版专

著、授权专利、发表论文都是科研工作量的统计内容，根据

不同的形式规定与教学工作量的等效标准，在划分过程中

应注意避免重应用轻理论、求数量轻质量，特别是论文发表

的期刊，种类繁多，无统一确切的标准，不同期刊文章，其学

术价值和创新性差别较大，各高校应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

制订执行标准。对于省属普通高校，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国

家和省部级项目申请难度较大。教学 - 研究的转型是一个

长期的任务，应从自身条件出发，从每一篇论文抓起，以自

身的实力去扩大影响，脚踏实地的迈好科技攻关的每一步。
可以说学术论文是科研工作的一个基本单元，但成果价值

的高低并非与形式有必然联系，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可

以带动一个学科或一个领域的发展。若在某技术领域内，能

够持续深入研究，几篇高水平的论文就能为院校在学术界

开辟一片新天地。
三、结论

教学与科研工作的矛盾是目前省属普通教学型院校在

实现教学 - 研究型转化过程中，以应届博士生为主体的高

层次人才队伍发挥作用的瓶颈，在资金有限的前提下，以保

障生活平台为基础，灵活机动地投资用于创建工作平台的

费用，而解决教学科研工作的矛盾正是创建工作平台的关

键问题，采用教学科研工作的统一计量，实行预付工作量的

办法为在保障教学规模发展的同时，开发高层人才宝贵的

科研工作时间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由于缺乏国内重点研究型院校充足的科研资金支持和

成熟的研究生队伍，高层人才在教学 - 科研型转化中的使

用问题仅是对省属普通高校而言的。其宗旨就是坚定提升

科研水平的奋斗目标和脚踏实地、务求实效的指导思想[6]。
要做好这项工作还需要有一个大胆改革，勇于创新的领导

班子和全院上下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的和谐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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